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安信证券”）作为宁波中大

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力德”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2020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关

联董事岑国建、周国英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

意见。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此项议案的表决。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商品、劳务相关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实际金额 

出售商品 那步马达株式会社 各类减速器、减速电机 400 256.27 

采购材料 那步马达株式会社 原材料 100 0.92 

公司2019年向那步马达株式会社销售商品256.27万元，采购原材料0.92万元，

均未超过预计金额，无需重新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内容 

岑国建、周国

英 
本公司 

900.00 2019-02-20 2020-02-18 
银行借款 

500.00 2019-02-21 2020-02-20 



 

1,800.00 2019-02-25 2020-02-24 

1,650.00 2019-02-27 2020-02-25 

950.00 2019-06-03 2020-06-02 

1,200.00 2019-07-03 2020-06-30 

2,000.00 2019-06-18 2020-06-17 

岑国建、周国

英、宁波中大

创远精密传动

设备有限公司 

1,600.00 2019-01-18 2020-01-17 

14,900万日元 2019-11-26 2020-02-20 

120.00 2019-06-03 2020-06-02 

500.00 2019-09-29 2020-09-25 

1,000.00 2019-11-26 2020-11-25 

1,000.00 2019-12-23 2020-12-17 

岑国建、周国

英 

宁波中大创远

精密传动设备

有限公司 

3,000.00 2019-12-25 2020-12-24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商品、劳务相关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上年发生额 

销售商品 
那步马达株式会社 

各类减速器、减速电机 400 256.27 

采购材料 原材料 100 0.92 

2、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 

为继续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实际控制人岑国建、周国英将继续为公司及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大创远银行借款以及公司业务发展所需的信用证、担保函等提

供担保，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与履约能力分析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那步马达株式会社 

那步马达株式会社系公司参股子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1日，法定代表人

（代表取缔役）为中津晃一，注册资本为888万日元，中大力德、株式会社中津

制作所分别持有49%和51%股权，住所为埼玉县狭山市新狭山一丁目14-2，经营

范围为小型电机及其应用制品、电气机械器具及其零部件、附属制品的销售、进

出口及连带业务。 

2、中大创远 

中大创远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7日，法定代表人为岑国建，



 

注册资本为700万美元，中大力德直接、间接合计控制100%股权，住所为宁波杭

州湾新区金慈路159号，经营范围为伺服电机、交流伺服装置、直线电机、其他

电机、工业机器人及成套系统、齿轮、齿轮箱、减速箱、变速箱、精密轴承、五

金工具、模具、数控机床关键零部件制造、加工。 

3、岑国建、周国英 

岑国建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国英担任公司董事，岑国建、周国英夫

妇合计控制公司57.1875%股权，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已就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论证，相关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

好，经营规范，履约能力良好，不存在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履约风险因素。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之间关于商品、劳务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所需，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

一般商业原则，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没

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自然人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以及公司业务发展所需

的信用证、担保函等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担保不收取担保费用，

体现了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予以事先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为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战略要求，交易未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且遵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符合

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该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

了回避，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相关交易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会损害

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关



 

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和会计师等

人员的交谈，查阅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以及各项业务

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其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较好地执行并完善了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2019年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实际经营所需，不存在由于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的关联关系而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预计的2020年关联

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认可公司2019

年度关联交易的总结情况，并同意公司2020年的预计关联交易。



 

（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翊维                    阴  豪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